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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上

海赤钥投资有限公司-赤钥 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赤钥 10号投资

基金”）持有公司51,584,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25%。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赤钥10号投资基金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计

划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0,311,635股，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1%。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赤钥10号投资基金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51,584,000股

5.0025%

协议转让取得：51,584,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赤钥10号投资基金

不超过：10,311,635股

不超过：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311,635股

2025年8月27日～2025年11月26日

协议转让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

时间相应顺延。若计划减持期间存在派息、送股、回购注销等变更股份或除权

除息等事项，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减持事项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

规定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赤钥10号投资基金将结合市场情况、股价表现以及相关规定等因素，决

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

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赤钥10号投资基金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08-05

证券代码：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9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9/4

2024年9月3日~2025年9月2日

1.5亿元（含）~2.365亿元（含）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6,090,968股

6.64%

193,909,781.26元

3.41元/股~5.0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3日召开第十

届董事会2024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365
亿元（含）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4.3元/股（含），拟回购股份数量 3,488万股～5,500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

算），约占公司总股本 694,408,089股的 5.02%～7.92%，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实施上述计划，则公司回购的

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7
日披露的《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4-059）。

公司于2025年1月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公司股份价格由不超

过人民币4.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5.5元/股（含），除前述调整外，回购

方案的其他内容无变化。本次回购股份价格调整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 1月 7日披露的《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

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

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7月，公司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46,090,
9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6.64%，与上次披露数相比没有增加，成交的最

低价为 3.41 元/股，成交的最高价为 5.07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93,909,
781.2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5日

证券代码：600382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公告编号：2025-054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25年6月13日，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十

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内蒙古

鄂尔多斯联海煤业有限公司1.718%股权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宜化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宜化”）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有的内蒙古

鄂尔多斯联海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海煤业”或“标的企业”）1.718%股

权。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6月14日巨潮资讯网《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公开挂牌转

让内蒙古鄂尔多斯联海煤业有限公司1.718%股权的公告》。

二、交易进展

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宜昌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

对联海煤业1.718%股权挂牌公示期内，汇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能

控股”）和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鄂尔多斯羊绒集

团”）以联合体形式共同参与竞买，并缴纳6,600万元保证金。2025年7月28日

挂牌期满后，仅征得该联合体一个意向受让方，联交所确认其具备受让资格。

2025年8月1日，内蒙宜化与汇能控股、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签署《湖北省参股股

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本次交易价格为挂牌底价22,160万元。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汇能控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汇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金树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87,664.88万元

住 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63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煤炭开采【分支机构经营】；矿产资源勘查；非煤矿山

矿产资源开采；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酒类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机械设备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煤炭洗选【分支机构经营】；煤炭及制品销售

【分支机构经营】；矿山机械销售【分支机构经营】；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数字技术服务；软件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主要股东：鄂尔多斯市华源佳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汇能控股29.53%股

权，郭金树持有汇能控股28.99%股权，其余均为自然人持股。

2. 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臻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631,148万元

住 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达拉特南路102号

经营范围：发电、供电、供热、供汽（项目筹建）；羊绒系列产品项目的投资；

开发羊绒工业新技术、培育运作品牌；开拓开发市场；电子、陶瓷、饮食、住宿、矿

泉水、供电、供水等多种经营项目的投资业务；服装、服饰、纤维生产销售；金融

证券购买；机电设备、建材销售；煤炭销售。

股权结构：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鄂尔多斯羊绒集团

100%股权。

四、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受让方1（以下简称乙方1）：汇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2（以下简称乙方2）：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企业：内蒙古鄂尔多斯联海煤业有限公司

1. 甲方持有标的企业的 1.718%股权，拟将标的企业 1.718%股权转让给乙

方，其中：向乙方 1 转让 1.0308%，向乙方 2 转让 0.6872%（以下合称“转让标

的”）。

2.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或协议转让之批准文件），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

的以22,160.00万元转让给乙方。其中：转让给乙方 1的1.0308%股权转让价款

为 13,296.00万元；转让给乙方 2的 0.6872%股权转让价款为 8,864.00万元。各

方同意，6,600.00万元保证金折抵为转让价款后，剩余转让价款15,560.00万元按

合同约定由乙方一次性支付。

3. 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30个

工作日内，甲方和乙方将共同协商和配合，向登记机关完成标的企业关于本次

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 本合同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湖北省参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4日

证券代码：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25-087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公开挂牌转让内蒙古鄂尔多斯联海煤业有限公司1.718%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诉讼基本情况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期发布的公告披露了公司

诉杨军及上海佳铭房产有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江苏隆明）、公司诉杨军及

上海佳铭房产有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达孜恒盛）的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日、2023年2月9日、8月2日、8月31日、2025年5
月24日发布的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20、临2023-06、临2023-30、临
2023-35、临2025-14）。近日，公司收到法院针对上述案件作出的法律文书。现

将上述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诉杨军及上海佳铭房产有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江苏隆明）

因江苏隆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隆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违约，公司于2019年1月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详见公司前

期披露的公司诉江苏隆明投资有限公司等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案、公司诉江苏

隆明保证人上海佳铭房产有限公司等保证合同纠纷案的相关情况。2022年 6
月，公司以杨军、上海佳铭房产有限公司等为被告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侵权责任诉讼。2023年5月，法院裁定驳回公司起诉，公司向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3年8月，法院裁定维持原裁定。2023年10月公司向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5年5月法院决定提审本案。

（二）公司诉杨军及上海佳铭房产有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达孜恒盛）

因达孜县恒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孜恒盛”）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公司于2019年1月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

体详见公司前期披露的公司诉达孜县恒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质

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案、公司诉达孜恒盛保证人上海佳铭房产有限公司等保证合

同纠纷案的相关情况。2022年6月，公司以杨军、上海佳铭房产有限公司等为被

告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责任诉讼。2023年5月，法院裁定驳

回公司起诉，公司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3年8月，法院裁定维持

原裁定。2023年10月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5年5
月法院决定提审本案。

二、诉讼进展情况

（一）公司诉杨军及上海佳铭房产有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江苏隆明）

近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最高法民再 194号《民事裁定

书》，法院裁定撤销原一审、二审裁定，指令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

进行审理。

（二）公司诉杨军及上海佳铭房产有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达孜恒盛）

近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最高法民再 190号《民事裁定

书》，法院裁定撤销原一审、二审裁定，指令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

进行审理。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上述案件所涉债权已获得部分清偿，且公司已计提相应资产减值准备，本

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进展情况，

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五日

附件：公司其他诉讼情况统计表

公司披露的其他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1

起 诉（ 申
请）方

北 京 太 证
恒 通 股 权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应诉（被申请）方

袁志强等13名被告

事由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涉及金额
（万元）

1,008.00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太证资本下属的北京太证恒通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太证恒通”）认购
安徽源和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定增发行的
股票。因其虚假陈述造成损失，太证恒通
向法院提起诉讼。2024年5月太证恒通以
袁志强等为被告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重新提起诉讼。2024年6月法院作出
裁定驳回起诉。太证恒通向安徽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2024年9月法院受理本案
并指令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2025 年 7 月法院作出（2025）皖 01 民初 112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太证恒通诉讼请
求。太证恒通拟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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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2025年7月1日一2025年7月31日期间（以下简称“本次期间”）公司担保事

项被担保人均为非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如下：公司下属6家全资子公司：
通威绿色基材（广元）有限公司、通威太阳能（眉山）有限公司、通威太阳能（彭山）
有限公司、和平通威有限责任公司、同塔通威有限责任公司、越南通威有限责任
公司；公司下属3家控股子公司：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越南天邦饲料有限
公司、通威（海南）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公司1家合营公司：通威拜欧玛（无锡）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部分客户。

● 本次期间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期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金额为4.08亿元；公司及子公司

为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0.03亿元；公司子公司通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以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持有金融牌照的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担保公
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担保责任金额为1.68亿元。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实际余额为438.62
亿元；公司及子公司为合营公司提供担保实际余额为0.03亿元；公司下属农业担
保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的担保责任余额为5.08亿元。上述各项担保在任一
时点均未超过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应已审批授权担保额度。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本次期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均无反担保措施；公司为合营公

司提供担保无反担保措施；公司子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根据具体担保协议
部分设置反担保措施。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截至 2025年 7月 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无逾期；农业担保

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逾期额为167.40万元，按合同约定未到分责清算日，清
算后若满足公司代偿条件的，再由公司代偿。截至 2025年 7月 31日，农业担保
公司为公司客户担保代偿款余额为801.74万元，公司正在追偿中。

● 特别风险提示：
通威绿色基材（广元）有限公司、通威太阳能（眉山）有限公司、通威太阳能

（彭山）有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2025年度为公司

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给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事项涉及的担
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00亿元（或等值外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5年度为
下游客户提供金额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在授权使用
期限内可循环使用，以上业务发生时不再单独上报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不再
对金融机构或其他单位另行出具相关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 2025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6）、《关于 2025年度为公司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及公
司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公司为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情

况：
1、截至 2025年 7月 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公司为合营公

司提供担保实际余额如下：

担保人

公司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人

下属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

下属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合营、联营公司

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合营、联营公司

下属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

下属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合营、联营公司

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合营、联营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的最
高担保金额（亿元）

600

800

10

10

20

10

5

5

截至 7 月 31 日的实
际担保余额（亿元）

102.10

334.82

0.03

0.00

0.59

1.11

0.00

0.00

2、本次期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公司为合营公司提供担保发
生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协 议 签 署
日期

2025/07/04

2024/12/27

2024/06/27

2024/09/30

担保方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被担保方

通威绿色
基 材（ 广
元）有限公

司

四川永祥
新能源有

限公司

通威太阳
能（眉山）
有限公司

通威太阳
能（彭山）
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与公司的

关系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金融机构/
交易对
方

四川农商行
（苍 溪 农 商
行）牵 头 银

团

工银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兴业银行

担保方式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

2025/7/9-2034/7/3

2025/7/30- 2028/2/
15

2025/7/18- 2027/10/
15

2025/7/31- 2028/7/
30

是否有
反担保

否

否

否

否

担保金
额（亿

元）

1.50

0.98

0.19

0.90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2021/07/30

2021/07/30

2021/07/30

2021/07/30

2024/10/29

2023/04/24

2021/11/03

2022/09/20

同塔通威、前
江通威有限

责任公司

前江通威、和
平通威有限

责任公司

海阳通威、越
南天邦有限

责任公司

海阳通威、越
南通威有限

责任公司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和平通威
有限责任

公司

同塔通威
有限责任

公司

越南通威
有限责任

公司

越南天邦
饲料有限

公司

通 威（ 海
南）水产食
品有限公

司

通 威（ 海
南）水产食
品有限公

司

通威拜欧
玛（无锡）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公司旗下
多家饲料
业务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合营公司

子公司

渣打银行

渣打银行

渣打银行

渣打银行

招商银行

中国银行

汇丰银行上
海分行

希杰(上海)
商贸有限公
司、希杰（沈
阳）生 物 科
技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0.08

0.05

0.19

0.01

0.13

0.04

0.03

0.01

4.11

注：本表列示第 12项，系公司为旗下多家饲料业务公司向希杰（上海）商贸
有限公司（简称“希杰上海”）、希杰（沈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希杰沈阳”）
采购原材料提供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任一时点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
万元。由于第 12项担保与日常采销相关，发生频次高，涉及公司多，担保周期
短，故于本表汇总列示余额。

本次期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公司为合营提供担保的被担保
方中，通威绿色基材（广元）有限公司、通威太阳能（眉山）有限公司、通威太阳能
（彭山）有限公司、和平通威有限责任公司、同塔通威有限责任公司、越南通威有
限责任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越南天邦饲料有限公司、
通威（海南）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通威拜欧玛（无锡）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为公司合营公司。其中，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四川永
祥股份有限公司持股85%、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5%。越南天邦饲
料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通威新加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持股65%、汉世伟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35%。通威（海南）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通威食品有
限公司持股100%；通威食品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通威股份有限公司持股70%、
凯帮投资（海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26%、凯帮壹号投资（海南）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4%。通威拜欧玛（无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通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50%，BIOMAR GROUP A/S持股50%。
（二）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情况：
1、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实际担保余额

如下：

担保人

通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公司下游客户

股东大会批准的最高担保金
额（亿元）

9.00

截至7月31日的实际
担保余额（亿元）

5.08

2、本次期间公司下游客户提供担保发生情况如下：
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农业担保公司可为公司下游客户进行担保，

担保总额不超过 9亿元。本次期间，农业担保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的担保
责任金额为1.68亿元。截至2025年7月31日，农业担保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
保的担保责任余额为5.08亿元。

二、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对子公司及合营、联营公司的担保目的是为更好地支持子公司及合营、

联营公司的经营发展，担保金额符合子公司及合营、联营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
公司对公司子公司及合营、联营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时掌握，担
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目的为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深化与客户的长期合作关
系，提升公司竞争力，同时解决部分中小规模客户的资金困难。本次期间担保所
涉及的客户均为公司长期合作客户，具备相应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意见
上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公司为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公

司及子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的相关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担保总额在担
保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单独上报董事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实际余额为438.62

亿元，上述担保均无逾期；公司及子公司为合营公司提供担保实际余额为0.03亿
元，上述担保均无逾期；公司下属农业担保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的担保责任
余额为5.08亿元，上述担保逾期额为167.40万元，按合同约定未到分责清算日，
清算后若满足公司代偿条件的，再由公司代偿。

截至2025年7月31日，农业担保公司为公司客户担保代偿款余额为801.74
万元，公司正在追偿中。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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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

一的吴学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99,716,4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99%；本次吴
学群先生解除质押 67,000,000股后，吴学群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65,0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量的16.26%，占公司总股本的4.06%。

● 吴学群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901,578,66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6.36%。本次解除质押完成后，吴学群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
的股份累计质押 130,4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14.46%，占公司总股本的
8.15%。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吴学群先生发来的通知，吴学群

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票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吴学群

67,000,000

16.76%

4.19%

2025年8月1日

399,716,493

24.99%

65,0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26%

4.06%

经与吴学群先生确认，本次解质押股份不用于后续质押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吴学群

吴学亮

吴志刚

盛雅莉

吴学东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99,716,493

251,327,570

119,533,982

131,000,428

189

901,578,662

持股比例
(%)

24.99

15.71

7.47

8.19

0.00

56.36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数量（股）

132,000,000

0

0

65,400,000

0

197,400,000

本次解除质押
后累计质押数

量（股）

65,000,000

0

0

65,400,000

0

130,40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16.26

0.00

0.00

49.92

0.00

14.46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4.06

0.00

0.00

4.09

0.00

8.15

已 质 押 股 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股）

0

0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解押情况，严

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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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解除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18

2025年4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但受限于公司A股回购一般性授权
的授权期限）

10亿元~10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514,425股

0.2268%

497,297,934.64元

65.53元/股~90.7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 2024年年度董事会，并于 2025年 4月 29
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A股股份的方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回购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10亿元，回购价格原为不超过人民币92.05元/股（含），后因（1）实施2024年度

及 2025年回报股东特别分红A股权益分派，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 90.72
元/股（含），以及（2）鉴于公司股票价格持续上涨，为了保障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

顺利实施，前述回购价格上限进一步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14.15元/股（含）。回

购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但受限于公司A股回购一般

性授权的授权期限），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15日、2025年 6月 25日及 2025年 7月 3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曾于2025年4月9日披露《关于2025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A股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临2025-025），该回购方案已于2025年6月20日

实施完毕，所回购的A股股份已于2025年6月24日完成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6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

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回购股份截至2025年7月31日的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 5,614,518股，占公

司本公告日总股本的0.1955%，回购最高价格人民币90.70元/股，回购最低价格

人民币69.09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人民币437,273,964.71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5年 7月 31日，公司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 6,
514,425股，占公司本公告日总股本的 0.2268%，回购最高价格人民币 90.70元/
股，回购最低价格人民币65.53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人民币497,297,934.64元（不

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

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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